
2019年度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

组织实施工作介绍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申请条件和限额

政策导向

项目类别介绍

申报和评审工作安排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Ø 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下设自然科学基金和
公益技术应用研究两个二级计划 

Ø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以及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 

Ø 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包括分析测试、实验
动物项目）主要支持公共性、非营利性、具有
明确应用方向与前景的技术开发及成果的推广
应用。

计划体系



Ø 在信息科学、工程材料科学、医学科学等领域率先
取得突破

Ø  培养一支基础研究高水平人才队伍

目 标



Ø  2019年度省杰青项目资助强度提升至80万元（数学
/管理学科为45万元），计划资助55项左右 

Ø主持在研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可申请杰青项目

Ø35周岁以下科研人员申报的项目数上原则上不少于
各依托单位申请总量的40%  

Ø青年基金项目专门面向从未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
项目的科研人员，且不设申请限额

Ø2019年度青年基金计划立项600项 

支持青年科研人员



Ø发布2019年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指南

Ø2019年度各学科经费安排:
  医学科学占28%左右

  生命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各占15%左右

  化学科学、数理科学、地球科学各占7.5%左右

  管理科学占4.5%左右

Ø会同省一流学科、省重点实验室开展联合资助

加强顶层设计



Ø主要面向重点、杰青、重大项目

Ø在项目申请书中进一步突出以前研究工作基础和
完成项目情况

Ø对评审专家提供已完成的基金项目验收情况

在竞争择优的基础上支持持续研究研究



Ø领域包括：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的交叉学科研究
（E05，F01-F05）和人工智能与医学的交叉学
科研究（H18、H30，F01-F05）

Ø参考国家基金交叉学科组织实施方式，通过重点
项目予以支持 

Ø分别填写第一、第二学科代码

Ø评审程序和要求基本不变

在人工智能领域探索、支持交叉学科项目



Ø 鼓励科研人员和一带一路国家、发达国家开展

基础研究国际科技合作 

Ø 评审程序、要求和资助强度同省自然科学基金

一般项目

设立省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



Ø 支持高水平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组织实施
省自然科学基金学术交流项目

Ø 申报通知计划于今年8月初发布

学术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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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主持的在研省科技计划项目不超过1项，参与的在研省级科
技计划项目、且排名前3（不包括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数不
超过2项。上述在研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不包括省属科研院所
扶持经费项目中的创新载体培养、公共服务类项目和省自
然科学基金学术交流项目

Ø 2019年度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立项前，将对拟资助的
项目申请人和项目组成员承担或参与2019年度及在研其他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情况进行查重，不满足上述限项条件的
不予资助

Ø计划于2018年12月31日结束的项目，计入项目主持人和
主要参与人（排名前3，不包括项目负责人）的项目限制数

省科技计划项目个人限项要求



Ø 为依托单位在编在岗的科研人员，项目执行期内每年在依托单位工
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是项目实际负责人。

Ø 2017、2018年度连续两年申请省基础公益项目（以依托单位统一
上报的年度申请项目清单为准，不含省属科研院所扶持经费项目中
的创新载体培养、公共服务类项目和省自然科学基金学术交流项目）
未获资助的，暂停2019年度除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以外的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资格。

Ø 应确保所有项目组成员知情同意，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网络信息系
统将通过“申请验证码”向每位项目组会员成员进行验证（详见操
作指南）。

Ø 申请人如获得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其申报的省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一般项目和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将不予立项。

项目申请人条件



Ø以项目主持人身份申请省基础公益项目数不超过1项

Ø以项目主持人或项目组成员身份申请省基础公益研究
项目数合计不超过2项

当年申请个人限项要求



Ø依托单位应根据本通知要求，在统一上报前认真审核
申请人的申报资格。

Ø在8月31日前根据申请人新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情
况，汇总上报不符合各类项目申请资格的申请人清单。

Ø各高校附属医院应选择其上级主管部门或作为依托单
位独立申报，不得多头申报。

依托单位要求



Ø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无申请项目额度限制。

Ø重大、杰青、重点、一般4类项目申报总限额为各单位近
3年上述4类项目平均立项总数的6倍，最高不超过900项。

Ø浙江大学申请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限额180项，其
他单位不限。

Ø省自然科学基金与青山湖科技城、省药学会、华东勘测
设计院、省数理医学会的联合基金项目申请数不计入申报
限额。

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单位限额



Ø省重点建设高校（不包括浙江农林大学）申报限
额为各单位近3年平均立项数的3倍；其他单位申
报限额为该单位近3年平均立项数的4倍

Ø浙江大学限额为180项

Ø分析测试、实验动物项目申报限额单独计算，见
申请通知附件中两类项目的申报指南

公益技术应用研究申请单位限额



Ø近3年无省基础公益研究项目立项及新注册单位申
请省自然科学基金和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申报
限额各为4项

Ø西湖高等研究院申请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限
额为60项

省基础公益研究项目申请单位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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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和评审工作安排

2019年度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是省科技厅“最多跑
一次”重点工作事项之一
省科技厅门户网站办事大厅网址
www.zjkjt.gov.cn/news/node05/index.htm
将统一作为2019年各类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入口。
请申请人选择“省级基础公益研究（含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的评审”，点击“网上办理”，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用
身份证进行注册，再点击跳出的链接便可跳转到省科技创新
云服务平台申请（咨询电话：0571-87353861, 
85118011）。非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用户应在4月20日前
通过省科技创新云服务平台递交依托单位注册申请，省基金
办将于10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





申报和评审工作安排

Ø4月20日前：依托单位注册申请
Ø4月25日9:00am-5月25日4:00pm：申请人网上填报
Ø5月26日-31日：依托单位统一上报
Ø6月1-10日：初审
Ø6月20日-7月31日：所有项目进行省外专家网评
Ø8月下旬：各类立项评审，包括重大、杰青、联合基金会
议评审，一般、青年项目省内专家评审，公益项目处室评审
Ø9月上旬：审议、立项公示



Ø 省科技厅、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门户网站。

Ø 公示与反馈内容：申请项目公示、初审结果反馈、专家评
审结果和意见反馈、立项评审结果反馈、拟立项项目公示。

Ø 省外专家网评分数线公示：优（A，计5分）、良（B，计
4.3分）、中（C，计2.5分）、差（D，计0.7分），对重
点、重大和省杰青项目，按不高于拟立项数的1.4倍划定进
入立项评审分数线；对其他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按不高于拟
立项数的1.6倍划定进入立项评审分数线；对公益技术应用
项目按不高于拟立项数的1.5倍划定进入立项评审分数线

反馈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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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过程：2017年3月启动，由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或省
内权威专家牵头成立学科咨询组，经广泛调研和论证形成。

 编制依据：《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编制原则：

坚持基础研究，聚焦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

坚持竞争择优，综合省内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意见、建议和
特色优势，弱化指向性，鼓励良性竞争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研究工作的持续性、稳定性，引导科研
人员开展长期持续研究



 围绕“人工智能的数学理论基础”等25个研究方向和超重力科学
试验（详见申请通知附件3、4）。
 聚焦超重力实验装置、材料显微结构等我省重大基础研究平台，推动我省

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占据领先地位。

 聚焦细胞治疗、人工智能和数理交叉学科、量子信息科学、新药研究等重
大前沿研究方向，引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聚焦污染物协同控制、杭州大湾区建设、东海近海环境保护、重大疾病防
治等事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

 聚焦农作物品质、食品加工、林业和水产资源、绿色化工等产业，支撑技
术升级和产业发展。



重大项目

资助方向 研究期限和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
请和资助情

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条款

组织实施《浙
江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提出
七大重大基础
研究专项，以
及我省具有优
势地位且意义
重大基础研究
项目。指南见
申请通知附件。

研究期限4年，
资助强度80万元，
数学/管理学科
为45万元

资助8项
申请32项
资助率25.0%

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
1964年1月1日
以后出生

正主持或于
2018年8月31
日前新主持部
级及以上科技
计划项目，且
累计资助经费
达到500万元。



杰青项目

资助方向 研究期限和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
请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条款

培养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基础研究
后备人才。

研究期限4年，
资助强度
80万元，
数学/管理学科
为45万元

资助62项
申请318项
资助率19.5%

1979年1月1日
以后出生；具
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或博士
学位

已主持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
省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资助方向 研究期限和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
请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条款

面向一流学科
等我省具有较
好基础的研究
方向和优势学
科开展研究，
促进中青年学
术骨干成长，
加快优势学科
发展。

研究期限4年，
资助强度35万
元，数学/管理
学科为20万元

资助41项
申请303项
资助率13.5%

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
1967年1月1日
以后出生 

正主持或于
2018年8月31
日前新主持部
级及以上科技
计划项目，且
累计资助经费
达到200万元 



青年项目

资助方向 研究期限和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
请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条款

支持未获得过
省级及以上科
技计划的青年
科研人员,培养
青年科技人员
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开展创
新研究的能力。

研究期限3年，
资助强度
9-10万元，
数学/管理学科
为6万元

资助418项
申请1479项
资助率28.3%

具有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或博
士学位；男性
1986年1月1日
以后出生，女
性1981年1月1
日以后出生

已主持省级及
以上科技计划
项目（不包括
省属科研院所
扶持经费项目
中的创新载体
培育、公共服
务类项目和省
自然科学基金
学术交流项目）



一般项目（含基础研究国际合作项目）

资助方向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请
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条款

以发现新人才、
新思想为导向，
支持科研人员
聚焦有限基础
科学问题进行
自由探索，支
持原创性、前
瞻性、交叉性
研究，支持和
一带一路国家、
发达国家开展
基础研究国际
合作。

研究期限3年，
9-10万元，
数学/管理学
科为6万元

资助853项
申请3346项
资助率25.5%

具有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或博
士学位。

1.2017年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且
累计资助经费
在10万元（含）
以上；
2.正主持或于
2018年8月31
日前新主持部
级及以上科技
计划项目，且
累计资助经费
达到100万元。



学术交流项目

资助方向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请
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
条款

促进国内外学术交
流合作,支持学科进
展和前沿热点调研，
申报通知计划于今
年8月初发布 

研究期限1年，
之江科学论坛
10万元，其
他5万元

资助67项
申请129项
资助率51.3%

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        无



  公益技术应用研究
（工业、农业、社会发展、国际合作项目）

资助方向 研究期限和
资助强度

2018年度申请
和资助情况

年龄、职称
/学位要求

限制申请
条款

支持公共性、非
营利性、具有明
确应用方向与前
景的技术开发及
成果的推广应用,
重点围绕资源环
境、人口健康、
现代农业、食品
安全等领域。

研究期限3年，
资助强度
10万元

资助654项
申请1884项
资助率34.7%

具有中级专
业技术职称
或硕士学位。

正主持或于
2018年8月
31日前新主
持部级及以
上科技计划
项目，且累
计资助经费
达到100万
元。

实验动物、分析测试项目项目申请要求和指南见申请通知附件。
限制申请条款同公益技术应用研究其他项目



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方向 项目基本情况 申请要求和条件 限制申
请条款

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
科研人员
依托青山
湖科技城
发展需求
开展基础
研究，围
绕青山湖
科技城内
企业发展
所需的前
沿技术开
展科学研
究。

定位为省自然
科学基金一般
项目，执行期
3年， 资 助 强
度为10万元。
2 0 1 8 年 度 资
助28项，申请
55项，资助率
为50.9%。

1.申请人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学位，
企业研究院成员可适当放宽要求；
2.如申请人所在单位为青山湖科技城范围外有
省财政拨款关系的省基金依托单位，应有青山
湖科技城范围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研究
院成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申请人应向青山湖
科技城管委会提供申请书正文，在获得青山湖
科技城管委会提供的申报授权码后，方可进行
申报；
3.如申请人所在单位为青山湖科技城范围内的
省基金依托单位，申请人应向青山湖科技城管
委会提供申请书正文，在获得青山湖科技城管
委会提供的申报授权码后，方可进行申报；
4.如申请人所在单位为青山湖科技城范围内的
企业研究院等非省基金依托单位，请通过青山
湖科技城管委会统一申报。

同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一
般 项 目
限 制 申
请条款



省药学会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方向 项目基本情况 申请要求和条件 限制申请条款

聚 焦 医 院
药学技术、
药 事 管 理
和 临 床 用
药 基 础 研
究 和 转 化
工 作 ， 促
进 药 学 研
究 和 药 品
临 床 应 用
结合。

定 位 为 省 自 然 科
学基金一般项目，
执行期3年，资助
强 度 为 8 万 元 。
2018年度资助16
项，申请71项，
资助率为22.5%。

1.具有药师系列职称；
2.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硕士
学位；
3.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
4.2019年度联合基金支持研究领
域为：临床药理（H3111）、药
剂学（H3008）、中药临床药理
（H2808-H2816）；
5.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向浙江省药
学会申请申报名额，并提供依托
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项目申请人
从事药师工作的证明和职称证书
扫描件。浙江省药学会接收各依
托单位申请申报名额的截止日期
为4月20日；
6.浙江省药学会进行总量控制，将
申报授权码发放至各单位。申请
人在获得申报授权码后方可申请。

已主持省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不
包括省自然科学
基金学术交流项
目）不能申报，
并参照省自然科
学基金一般项目
限制申请条款。



省数理医学学会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方向 项目基本情况 申请要求和条件 限制申
请条款

以数学、物
理、计算机、
人工智能等
学科为依托，
聚焦临床医
学问题，支
持临床医学
科研人员与
数理科学等
领域的研究
人员密切合
作，促进医
学相关交叉
学科的发展。

资助领域为数学科学
（A01）、信息科学（F）
和医学科学（H）。
计划资助重大项目6项，
每项80万元，项目执行
期4年；
重点项目12项，每项35
万元，项目执行期4年；
一般项目70项，每项8万，
项目执行期3年。
重大、重点项目支持方
向和项目指南见申请通
知附件。

1.联合基金实行限项申报，申
请人应是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
的会员。申请人应向浙江省数
理医学学会提供申请书正文，
在获得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提
供的申报授权码后，方可进行
申报。
2.一般项目申请人应具有硕士
及以上学位或者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
3.申请代码必须按指南要求选
择。

同省自
然科学
基金重
大、重
点、一
般项目
限制申
请条款。



华东院联合基金项目

资助方向 项目基本情
况 申请要求和条件 限制申请条款

支持地下空
间和轨道交
通领域、资
源环境领域、
海洋科技领
域、数字工
程领域，详
见申请指南。

1、重点项目
（资助强度为
35万元，项目
执行期4年）
2、一般项目
（资助强度10
万元，项目执
行期3年）

1. 联合基金面向浙江省所有依托
单位。为更好地结合工程实际，实
现数据和资源共享，鼓励申请单位
与华东院开展合作，单位如需了解
项目依托工程的相关背景资料，请
与华东院联系。
2. 申请书实行总量控制，申请人
应向华东院提供申请书正文，在获
得华东院提供的申报授权码后，方
可进行申报。
3. 联合基金项目在执行期间取得
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论文、专著、
专利、奖励等，必须标注“浙江省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电建集
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
东院联合基金”资助。

同省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一般项
目限制申请条款。



申请条件和限额

政策导向

项目类别介绍

申报和评审工作安排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项目成员

会员成员：指省内依托单位正式在编或者
聘用且每年在浙江工作时间 6 个月以上的
科研人员，且是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网络
信息系统的注册会员。

非会员成员：指境外省外人员、省内非
省依托单位人员、省依托单位不符合会
员申请资格人员。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项目成员

1、符合项目组“会员成员”资格的科研人员，
不得以“非会员成员”身份参与申报

3、非主要成员排在主要成员后

4、研究生不能作为主要成员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2、申请人填写“会员成员”信息时，须输入
各会员成员的“申请验证码”、身份证号码，
申请验证码当年只能使用2次，请会员注意保
管



联合资助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参加联合资助的省一流学科（A、B类）
和省重点实验室所属申请人须上传省一流学
科或重点实验室成员证明。
 参加联合资助的依托单位应于2018年4月
16日-25日通过网络系统设定并上传《2019 
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联合资助协议》
签字盖章页，纸质签字盖章页需另行报送省
基金办。



项目区别说明

申请人在2016年1月1日至项目上报前主

持承担省部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的，请在

申请书中说明与此次申报项目在研究内容、

任务、目标等方面的区别。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经费政策

1、关注新的省科技计划管理办法和
     经费管理规定

2、不用填写计算依据与说明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为方便科研人员更好的理解经费管理规定，我们把经费科目
的具体要求在页面中做了明显的提示。



预期成果

1、论文总数必须>0，为避免为获得立项
而将预期研究成果指标填报过高，青年、
一般和公益项目计划发表论文数最高不超
过3篇

2、预期研究成果文本框必填,  进一步具体
阐述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3、预期成果作为结题依据，影响项目绩
效分，请谨慎量力填写



推荐省外专家

1、主持过国家级项目

2、研究方向接近，且信息完整

3、打印、个人签字、科研管理部门盖公
章并上传推荐表

省外专家推荐



Ø 该栏目对会员常年开放。

Ø 2018年4月30日前推荐的省外评审专家经审核入库后可
参加2019年度项目评审。



反馈公示

1、结果反馈本人及单位
2、评审意见仅反映给本人
   （不通过的同时邮件发送）

3、对评审意见有非学术性异议，可申请复审

4、复审流程：网上+网下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关注进展

1、访问网站

2、关注微信公众号

3、短信或邮件

申报操作注意事项




